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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
苏厂开办〔2021〕1 号

关于开展征集推荐全省优秀职工代表提案

企业民主管理微视频的通知

各设区市厂务公开协调（领导）小组办公室，省各产业（厅、

局、企业）工会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开展 2021

年度“聚合力 促发展”全国优秀职工代表提案征集推荐活动的

通知》（国厂开组办发〔2021〕1 号）和《关于开展全国企业民

主管理微视频大赛的通知》（国厂开组办发〔2021〕2 号）要求，

好中选好，优中选优，将我省优秀职工代表提案、企业民主管

理微视频推选出来，并推荐至全国参评，经研究，省厂务公开

协调小组办公室将开展征集推荐全省优秀职工代表提案、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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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管理微视频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省优秀职工代表提案

1.参评提案应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各类企

事业单位职代会立案并实施的，且原则上从各设区市和省各产

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工会评选的优秀职工代表提案中推荐产生。

2.提案应选题精准，内容紧紧围绕本单位生产经营管理、

改革发展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过程中职工普遍关心的重点、

难点、热点问题；规范可行，须一事一案，职代会届次、案名、

时间、提案人、附议人、案由分析和措施建议等要素完备；效

果明显，提案人、附议人或职工代表团（组）对办理落实结果

的评价较为满意，对保障职工合法权益、推动本单位高质量发

展、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3.各设区市按照国有企业、非公企业、事业单位三个类别，

分别择优推荐不超过 1 个；省各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工会择

优推荐不超过 1 个。2021 年 1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前报送推荐表。

二、企业民主管理微视频

1.参赛对象为各级工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及关注企业民主

管理的其他团体；各级工会干部、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关注企业

民主管理的其他个人。参赛个人须通过所在单位进行报名，由

参赛单位统一向地方工会或产业工会报送参赛作品。

2.微视频应以“我和企业民主管理的故事”为主题，结合

参赛单位具体情况进行创作，例如参赛单位开展企业民主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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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情况、参赛者从事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经历、企业民主

管理对参赛个人或单位的影响等。

3.参赛作品须为原创视频，视频画面清晰，时长在 30 秒至

3 分钟（不可超出），视频格式不限，文件大小不限。内容须积

极文明、健康向上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，无色情、暴力、

血腥、赌博等不良内容。

4.参赛单位的作品以“参赛单位名称-作品名称”的格式命

名，参赛个人的作品以“参赛者所在单位名称-参赛者所任职务

-参赛者姓名-作品名称”的格式命名。参赛单位须确认拥有所

提交作品的版权及著作权。作者始终享有署名权。参赛期间，

参赛作品不可授权第三方使用。

5.各设区市择优推荐不超过 1 个，省各产业（厅、局、企

业）工会择优推荐不超过 1 个。2021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前

报送推荐作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请各设区市和省各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工会根据征集

范围和条件，结合本级优秀职工代表提案、企业民主管理微视

频评选情况，进行认真审核、评估，切实把本地区、本行业（系

统）范围内的优秀职工代表提案评选、企业民主管理微视频推

荐出来。

2.请各设区市和省各产业（厅、局、企业）工会根据自身

实际，开展不同形式的发动征集活动，鼓励和引导广大职工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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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、职工代表积极参与。注重对优秀提案、优秀微视频进行表

扬鼓励和物质奖励，凝聚社会共识、扩大示范效应、放大活动

影响。

3.联系人：田苓露 ；联系电话：025-83536230；邮箱：

jsszmgb@163.com；联系地址：南京市中山北路 202 号省总工会

基层工作部。

附件： 优秀职工代表提案推荐表

江苏省厂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

2021 年 5 月 8 日

mailto:jsszmgb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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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优秀职工代表提案推荐表
提案名称

提案人 提案时间

职代会届次 届 次 提案落实时间

所在单位名称 （规范全称） 单位性质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提案主要内容

(约 800 字左右)

提案案由：

.......

.......

.......

提案内容：

.......

.......

.......

实施过程：

.......

.......

.......

实施效果：

.......

.......

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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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意见及理由

(不少于 500 字)

推荐单位：

盖 章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表请使用 A4纸填写，正反打印，可另附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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